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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亦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会

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会议中心、香港皇后大道中

１８３

号中

远大厦

４７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４．

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魏家福先生主持；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统称与会股东）合共持有

５

，

５６９

，

４８９

，

３６２

股股份，

占有权投票股份总数

５４．５２％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会议对提呈股东大会的各项预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之预案。

赞成票数

５

，

５６９

，

４４８

，

３６２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９９．９９９３％

；反对票数

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票数

４１

，

００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７％

。

审议批准了《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之预案。

赞成票数

５

，

５６９

，

４４８

，

３６２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９９．９９９３％

；反对票数

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票数

４１

，

００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７％

。

审议批准了《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以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会计准则分别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之预案。

赞成票数

５

，

５６９

，

４４８

，

３６２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９９．９９９３％

；反对票数

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票数

４１

，

００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７％

。

审议批准了以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会计准则分别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４．

审议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之预案。

赞成票数

５

，

５６９

，

４４５

，

８６２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９９．９９９２％

；反对票数

４１

，

００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７％

；

弃权票数

２

，

５０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１％

。

审议批准了中国远洋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份

１０

，

２１６

，

２７４

，

３５７

股为基数，按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含税）派发末期现金股息，共计派发人民币

９１９

，

４６４

，

６９２．１３

元。

５．

审议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师，续聘罗兵咸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外审计师之预案。

赞成票数

５

，

５６９

，

４８９

，

３６２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票数

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票数

０

股，占与会股东的

０．００００％

。

审议批准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中国远洋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师，续聘罗

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国远洋

２０１１

年度境外审计师， 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境内及境外审计师的薪

酬。

６．

审议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人选提名之预案。

议案
序号

姓名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６．１

魏家福
５

，

５６２

，

５２０

，

２３８ ９９．８７４９％ ５

，

１９６

，

０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１

，

７７３

，

０５８ ０．０３１８％

６．２

张富生
５

，

５６０

，

０４９

，

２３８ ９９．８３０５％ ５

，

１９６

，

０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４

，

２４４

，

０５８ ０．０７６２％

６．３

张良
５

，

５６２

，

５１７

，

７３８ ９９．８７４８％ ５

，

１９６

，

０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６．４

许立荣
５

，

５５９

，

７４３

，

３１２ ９９．８２５０％ ５

，

４９９

，

４９２ ０．０９８７％ ４

，

２４６

，

５５８ ０．０７６２％

６．５

孙月英
５

，

５５９

，

５９７

，

２１２ ９９．８２２４％ ５

，

６４５

，

５９２ ０．１０１４％ ４

，

２４６

，

５５８ ０．０７６２％

６．６

孙家康
５

，

５６２

，

５１７

，

７３８ ９９．８７４８％ ５

，

１９６

，

０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６．７

徐敏杰
５

，

５６２

，

５１７

，

７３８ ９９．８７４８％ ５

，

１９６

，

０６６ ０．０９３３％ １

，

７５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６．８

张松声
５

，

５６５

，

５０９

，

１３２ ９９．９２８５％ ２

，

２０４

，

６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６．９

范徐丽泰
５

，

５６５

，

５０９

，

１９０ ９９．９２８９％ ２

，

２０４

，

６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１

，

７５５

，

５００ ０．０３１５％

６．１０

邝志强
５

，

５５６

，

４３４

，

３８０ ９９．７６５６％ １１

，

２７９

，

４２４ ０．２０２５％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６．１１

鲍毅
５

，

５６５

，

５０９

，

１３２ ９９．９２８５％ ２

，

２０４

，

６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审议批准了魏家福、张富生、张良、许立荣、孙月英、孙家康、徐敏杰等七人担任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批准了张松声、范徐丽泰、邝志强、鲍毅等四人担任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

审议中国远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人选提名之预案。

议案序
号

姓名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７．１

李云鹏
５

，

５６５

，

４９２

，

２０６ ９９．９２８２％ ２

，

２２１

，

５９８ ０．０３９９％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７．２

骆九连
５

，

５６５

，

４９２

，

２０６ ９９．９２８２％ ２

，

２２１

，

５９８ ０．０３９９％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７．３

於世成
５

，

５６５

，

５０９

，

１３２ ９９．９２８５％ ２

，

２０４

，

６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７．４

孟焰
５

，

５６５

，

５０９

，

１３２ ９９．９２８５％ ２

，

２０４

，

６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１

，

７７５

，

５５８ ０．０３１９％

审议批准了李云鹏、骆九连、於世成、孟焰等四人担任中国远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香港中央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

所担任本次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北京会场的监票人，并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记录暨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一名，实际出席十一名，其中：独立董事四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逐项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批准了选举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之议题。

选举魏家福先生为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张富生先生为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二、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之议题。

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鲍毅（

Ｐｅｔｅｒ Ｇｕｙ Ｂｏｗｉｅ

）（主席）、张良、许立荣

风险控制委员会：孙家康（主席）、鲍毅（

Ｐｅｔｅｒ Ｇｕｙ Ｂｏｗｉｅ

）、徐敏杰

审核委员会：邝志强（主席）、孙月英、张松声

薪酬委员会：范徐丽泰（主席）、许立荣、邝志强

提名委员会：张松声（主席）、张良、范徐丽泰

三、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之议题。

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魏家福（主席）、张富生（副主席）、许立荣、张良、孙月英、孙家康、徐敏杰。

四、审议并批准了聘任中国远洋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之议题。

聘任张良先生担任公司新一届总经理；聘任许遵武先生、叶伟龙先生担任公司新一届副总经理。 聘任

何家乐先生担任公司新一届财务总监；委任张永坚先生担任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秘书。

五、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第三届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津贴标准之议题。

根据中国远洋的实际情况以及市场定位，结合对其他上市公司薪酬数据分析，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

年度津贴为

４５

万人民币

／

年（含专业委员会主席津贴）；独立监事的年度津贴为

２８

万人民币

／

年；董事会、监

事会会议津贴：

４０００

人民币

／

次；专业委员会会议津贴：

３０００

人民币

／

次。 本届董事会、监事会由控股股东派

出的董事和监事，不领取董事和监事津贴。

本决议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批准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时在北京远洋

大厦会议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

１８３

号中远大厦

４７

楼会议室召开中国远洋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授权董事会秘书校对及签署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代表委任表格及回条及通函（会

议资料），并将上述文件于适当时候寄发予股东，并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三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远洋”）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６

名，实际

５

名监事出席会议（李云鹏监事委托吴树雄监事代为

参加本次会议并履行监事职责），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表决，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

议：

选举李云鹏监事为中国远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时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时在北京远洋大厦会议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

１８３

号中远大厦

４７

楼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会议中心、香港皇后大道中

１８３

号中远大厦

４７

楼会议室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时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审议下列事项

１．

审议中国远洋第三届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津贴标准之预案。

（二）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和于该日

Ｈ

股交易结束后名列

在本公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的本公司

Ｈ

股持有人；

２．

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

托书式样见附件

１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代表、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有权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本

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

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１１

层

１１３５

室

如以传真方式登记，请传真至：

０１０－６６４９２２１１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二）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注：拟参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未经提前登记的股东，其将仅有权列席是次会议，

而无权对会议所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其填写的表决票（如有）将视为无效。

（四）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 刘悦、邓杨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２２９５

、

６６４９２９９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４９２２１１

（六）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１

：股东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回执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时召开的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

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议案）

１．

审议中国远洋第三届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津贴标准之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多选无效。

委托方签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股东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我公司（个人）持有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股，拟参加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号： 持股股数：

出席人姓名： 股东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以剪报或复印件形式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０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出席会议的董事应

到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

７

名，董事简伟文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举行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简伟文先生

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８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额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

汇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０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额度的议案》。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需开展外币

远期结售汇业务，相关情况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近来，美联储宣布现行量化宽松政策不变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

６．４９９０

，一举突破

６．５

的

重要整数关口。 根据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月平均汇率自

１

月

份的

６．６０２７

逐月升至

３

月的

６．５６６２

，

４

月以来尤其是近两周，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迹象越发明显。 考

虑到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控制，结合即期市场及离岸市场数据，公司管理层预计人民币汇率走势

在年内将相对稳健，但仍处于上升通道。 因公司出口业务所占比重约为

９０％

，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

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目前，国内通胀预期明显，大

宗材料等资产价格上涨， 成本控制形势较为严峻， 汇率的波动会进一步影响公司产品的出口及议价能

力，挤压销售利润。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及基于经营战略的需要，使公司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并

专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

金融产品。其交易原理是，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

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售汇业务，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公司在具体操

作上，以远期结汇汇率为基础向客户报价，同时根据外币回款预测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从而锁定

公司的汇率风险。

二、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情况

远期结售汇品种 美元远期结汇
预计全年远期结售汇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美元
预计占用保证金 银行授信额度担保

，

不占用保证金

三、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种（公司采用

美元进行结算），开展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远期结汇业务。

四、拟投入资金

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在银行对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的总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因此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不需要投入资金。

五、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汇业务一直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

易操作，因此在签定远期结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

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行交易。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

时，公司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远期结售汇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１

、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

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２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

风险。

３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

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４

、回款预测风险：营销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

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营销部门采用资金部提供的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

报价汇率进行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

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进行套期

保值目前仅限于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 制度就公司套

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

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

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３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

账款逾期的现象，同时公司为出口货款购买信用保险，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４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

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1-18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彭涛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871,789,092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11

名， 代表股数

459,204,

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7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9,20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9,20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59,19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998%

；反对

0

股；弃权

10,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0.002%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9,19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998%

；反对

0

股；弃权

10,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0.002%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27,730,211.63

元，提

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后，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为

107,592,559.78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746,173,888.16

元。

公司拟定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871,789,092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43,589,454.6

元。 对于个人股股

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

元；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

元。

表决结果：同意

459,20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不

包含审计期间差旅费）。

表决结果：同意

459,20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17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96%

；反对

0

股，；弃权

10,0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0.04%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9,20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信托公司融资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9,124,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反对

80,0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0.02%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任穗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110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0-012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发布了

"

关

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本公司公告）。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代表股份

235,551,4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8％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经费

2011

年度预算方案》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兴建《中科英华长春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区》的议案。

同意

235,551,41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律师、何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７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

《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８

，

５７６

，

９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帐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０８

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３７

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３８

深圳市宁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７３６

深圳市欧立电子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１８２

深圳市大方正祥贸易有限公司
五、咨询事项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２９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咨询联系人：廖晓东、张燕妮；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２０５１５

；

５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２０５１５

。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2011-019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2011

年

5

月

16

日，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司流通股

184,240,445

股，占本司总股本的

20.15％

，以下简称

"

中国投资

"

）通知，中国投资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将其持有的本司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5,000,000

股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贷款质押，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中国投资最近一次股票质押信

息披露在

2011

年

5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上。截至公告日，中国投资持有的股份共计

184,000,000

股被质

押冻结，占本司总股本的

20.12％

。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１２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南方
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
（

ＬＯＦ

）

Ａ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
（

ＬＯＦ

）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３ １６０１２４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８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６

，

９５４

份额级别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
指数

（

ＬＯＦ

）

Ａ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
（

ＬＯＦ

）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２６

，

５３７

，

４２０．１７ １

，

８９９

，

３７６

，

４６９．５７ ２

，

８２５

，

９１３

，

８８９．７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３７

，

９３４．９０ ５９８

，

８９７．２４ ８３６

，

８３２．１４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９２６

，

５３７

，

４２０．１７ １

，

８９９

，

３７６

，

４６９．５７ ２

，

８２５

，

９１３

，

８８９．７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３７

，

３１６．２５ ５９８

，

８９７．２４ ８３６

，

２１３．４９

合计
９２６

，

７７４

，

７３６．４２ １

，

８９９

，

９７５

，

３６６．８１ ２

，

８２６

，

７５０

，

１０３．２３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２

，

０７７．３５ １１

，

０１１．６２ １３

，

０８８．９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第四十四条
、《

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从业人
员投资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

第三条等规定
，

本基金募集
的基金份额总额超过核准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

，

并且基金份额持有
人人数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

满足办理备案手续条
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注：场内认购利息折份额产生的计算尾差

６１８．６５

元，归入基金财产。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

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２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

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7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傅利泉先生。

6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3,179,405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9.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信贷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3,179,405

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